附件1

庄河市历史遗留“未办证”农村房屋调查审核意见表
	房屋所有权人姓名及身份证号
	
	户籍人口数
	

	房屋共有人姓名及身份证号
	

	房屋
土地基
本
情
况
	房屋坐落
	乡（镇）      村       屯   号
	房屋间数
	

	
	房屋建筑结构
	
	房屋建筑时间
	
	房屋朝向
	

	
	合乡并镇前村屯名称
	

	
	房屋权属来源
	
	是否唯一住房
	

	
	土地使用权类型
	宅基地使用权
	土地用途
	农村居民住宅

	
	房屋面积（平方米）
	
	审批、翻建面积（平方米）
	

	
	宗地面积（平方米）
	
	批准面积（平方米）
	

	所有权人及共有人
确认签字
	以上填写内容属实，无异议，如有不实，本人愿承担法律责任。

签名：       

	
所
在
村
民
委
员
会
意
见

	1.房屋所有权人及共有人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。
2.宅基地使用权界址清楚、无争议。
3.房屋权属清晰、无争议。 
4.以上填写内容真实。


[bookmark: _GoBack]村委领导（签章）：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所
在
乡
镇
政
府
意
见

	1.经审查，村委会填写内容属实。
2.该房屋没有位于动迁、征用、储备、棚改、场址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等特殊区域内。
3.房屋符合乡镇总体规划、新农村建设规划。

助  理（签章）：

主管领导（签章）：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自
然
资
源
局
意
见
	

房屋用地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地类要求。


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1.此表由房屋所在村委会负责填写，房屋坐落填至门牌号，填写内容不得涂改。
2.房屋权属来源主要有审批、自建、继承、赠予、买卖等情况。
3.本表一式肆份，经办部门各自存档，一份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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